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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代持及解除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恒新材”）于

2016年 10月 17日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因公司历史沿革中存

在股权代持情况未及时披露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历史沿革中形成的股权代持

事项已全部解除，具体情况如下 

二、股权代持的形成及解除 

（一）公司挂牌前的股权代持 

序

号 
代持人 被代持人 

代持股数（万

股） 
代持形成时间 

代持解除 

时间 

代持解除方

式 

1 杨洁 薛鸿雁 880 
2011年 7月至

10 月 
2013年 11月 工商变更 

2 汪江平 黄江文 240 
2011年 7月至

10 月 
2013年 11月 工商变更 

3 张素敏 张劲松 180 
2011年 7月至

10 月 
2013年 11月 工商变更 

4 刘小乐 薛鸿雁 329 
2015年 10月

至 11 月 
2017年 8月 

转杨永枝代

薛鸿雁持股 

5 白晓 薛鸿雁 114.7 
2015年 10月

至 11 月 
2017年 8月 

转杨永枝代

薛鸿雁持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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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司挂牌后的股权代持 

序

号 
代持人 被代持人 

代持股数（万

股） 
代持形成时间 

代持解除 

时间 

代持解除方

式 

1 杨永枝 薛鸿雁 443.7 2017 年 8月 
2022年 5月

至 10月 

部分通过二

级市场出售

给第三方，部

分通过二级

市场交易还

原 

2 杨永枝 薛鸿雁 142.9 2017 年 8月 
2022年 5月

至 10月 

3 杨永枝 薛鸿雁 12 2017 年 8月 
2022年 5月

至 10月 

4 杨永枝 薛鸿雁 60.5 2019 年 7月 
2022年 5月

至 10月 

5 杨永枝 薛鸿雁 280.3 
2017年 8月至

2021年 10月 

2022年 5月

至 10月 

三、上述事项未能充分披露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股权代持事项进行自查，发现并获悉上述股权代持情况后，积极主动

采取纠正措施，坚决要求各相关人员限时解除代持关系。此外，公司亦在主办券

商督促下对相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要求其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的法

律法规、全国股转系统相关制度细则以及公司章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上述股权代持已全部解除完毕，公司股权不存在任何

纠纷和潜在纠纷。上述股权代持及解除未对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

响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

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四、改进措施 

公司对于上述事宜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、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今后将加强对《公司法》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相关制度的学习，杜绝类似错误再次发生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、完整

性和及时性。同时，公司将跟进和督促相关股东以后杜绝类似事件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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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7 月 2日 

 


